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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制度探討 

陳春輝 *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國民大會 2005 年 6 月 7 日複決通過修正憲法增修條文，

其中之立法委員自第七屆起從兩百二十五人減半為一百一十三人，並採單一選區

兩票制選舉產生之相關問題。立法委員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連選

得連任。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人。自由地區平地原住

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區域立委席次

依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不分區及僑選

立委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的政黨依得票比率選

出，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回顧過去五十年間，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所採行之「單記不可讓渡投票法」（或

通稱「大選區」制），不但造成地方派系林立，黑金政治氾濫，賄選買票嚴重，立

法委員提出之議題及其表現易走極端，而且影響立法院議事品質與效率。而第七

屆立法委員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後，有關選區劃分原則及其他重要部份之檢討包

刮；一、目前選區規劃是否符合公平正義？二、單一選區兩票制是否符合台灣當

前政治人文文化？三、檢討政黨門檻設置比例之規定，能否切合各政黨之發展？

四、原住民選區仍維持複數選舉區，有無檢討改為單一選區之必要。本研究擬以

務實的研究態度研究出成果，能提供相關單位參考。 

 
關鍵字：單一選區兩票制、單記不可讓渡投票法、選區劃分原則、傑利蠑螈、單

一選區兩票制之併立制聯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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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iscussion about Legislators in two-vote 
system of single constituency 

Chun-Wei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investigate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June 7, 2005 

referendum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provisions of which legislators from the seventh 
starting halved from two hundred twenty-five people to one hundred and thirteen seats, 
and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two-vote system adopt a single constituency elections. 
Lawmakers become one hundred and thirteen seats from seventh and four-year term, be 
re-elected. Free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counties 73 seats, at least one per county. 
Free areas plain and mountain Aboriginal each three. A total of thirty-four at Not partition 
and Nationals living abroad and women no less than half. Regional legislators seats 
according to municipalities, counties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Recalling the past 50 years, lawmakers adopted the electoral system of the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method in mind"  was not only caused by local factions, money 
politics rampant, bribery serious ,legislator and performance issues, but also affect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after the seventh 
lawmakers shift to two-vote system of single constituency, the constituency division 
principles and other important part will contain: First, the current selection system meets 
the justice? Second, the two-vote system of single constituency meets Taiwan current 
political and culture? Third, review the political parties set the threshold ratio,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Fourth,aboriginal constituency remains complex, 
with or without a single constituency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change. This study results 
will be a pragmatic attitude provide to relevant unit reference. 
 
Keywords: two-vote system of single constituency, can not remember of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method, the principle of constituency, 
gerrymandering, a single constituency and immediately 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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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單一選區兩票制（Single-District Two-Votes System），又稱「混合制」（Mixed-
Member System），是一種結合了比例代表制和多數代表制（小選區制）的選舉制

度。選民需要投兩票，一票選人，一票選政黨，用來決定選舉最終的當選席次總

數。選舉時將全國分區，每個選區均推派候選人，而各政黨亦推出名單的候選人，

即為政黨代表。投票時每個選民有兩票，一票投選區域候選人，一票投選政黨。

區域候選人由第一票之得票率（在分區的排名）決定當選與否；而政黨推出的名

單候選人則由第二票之政黨總得票率按比例分配席次。此制主要可分為德國的「聯

立制」、日本的「並立制」及英國的「附帶席位制」三種，而我國則採與日本相同

的並立制。 
不論德國聯立制或日本並立制，均有雙重提名（dual candidacy，或稱重複登

記）設定，即候選人同時參選單一選區及名列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一旦在單一選

區獲勝，就從名單中剔除、順位遞補；若落選可依政黨得票分配席次「敗部復活」。

日本則多了「惜敗率」的運用，其公式：該單一選區落選者得票數除以該單一選

區當選者得票數。政黨可將不同單一選區候選人在名單中排同一優先順位，以單

一選區落選但惜敗率高者取得席次。目前我國是少數採取並立制卻無雙重提名的

國家。 
第七屆起立法委員（簡稱立委）名額從 225 席減為 113 席；立委選制也已從

原先「複數選區單記非移讓式一票制」，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並將全國劃分

七十三個選區，每一選區產生一位立委，然各選區之規劃訂定？除六名應選原住

民立委外（平山、山山各 3 席），有三十四名不分區立委、其中包括婦女參政保障

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之立委，這些均需落實政黨公正提名不分區立委及維護政黨形

象，其次兩票制實施採並立制所延伸之政治生態環境變化是否合乎公義法理？政

黨不分區立委、門檻百分比 5％之政策規定是否恰如其處？計算當選選票採相對

多數決，能否真正代表民意？從上面這些問題的提出，不難看出雖然單一選區兩

票制已施行 7 年，但是否合乎台灣當前需要？似有必要提出探討。 
單一選區兩票制在幾種選制 1中備受矚目，成為 1990 年代世界的潮流，根據

統計，短短十五年間，改採混合制 2的國家已有二十多個國家。此種混合制之所以

受到普遍歡迎，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將兩種選制的優點互相融合，結合兩者產生截

長補短之效，透過一票選人一票選黨的操作，使得選民充分表達其對候選人以及

                                                 
1 選制有複數選區不可讓渡一票制、比例代表制及混合制，混合制是單一選區兩票制當前最主要

的制度。 
2 混合制是區域代表與比例代表之混合，一部份區域代表立委，一部份比例代表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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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期望，兼顧為民喉舌的功能與政黨責任政治的長處，確是中庸之道。（楊婉

瑩，2002：3）。 
我國立委選舉採單一選區兩票制法源是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42 條、中央選舉委員會所訂第 7 屆立法委員直轄市縣市選舉區劃分

原則。法既已有明文規定施行，依法辦理選舉亦無疑慮，然是否合乎當前政治環

境，值得深入探討如前揭所述。就以選區劃分為例，選區劃分前半段作業劃歸行

政機關之直轄市、各縣市先行歸劃辦理，最後由立法院多數決決策。深知選區劃

分攸關政治生態平衡及選戰結果。舉凡候選人競爭方式、政黨提名、選舉過程和

選舉結果，甚至於政黨內操作、政黨間合作與政黨策略聯盟等等，都會受到選區

劃分的深切影響，所衍生的問題也很多，所以一而再，再而三選區爭議，最有名

的所謂傑利蠑螈劃分模式(Gerrymander)3，即是其例，其他問題亦然。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整理分析探究立委選舉單一選區二票制之缺失，其次比較相關

選舉制度，從歷史的脈絡，文獻的記載並比較相關國家選舉制度的優劣點而作為

研究的標的，以歷史、文獻之回顧、對現有文獻進行分類，及與其他主要相關國

家作比較研究等，但本研究仍以文獻分析及比較研究方法為主、其他方法為輔。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以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與比較研究法三種。並以日、德等

主要相關國家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之政治效果為研究對象，採取發展研究途

徑，該途徑體現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變化，亦即為了達到比較的效果，對其背

景及發展過程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變化後，通盤了解。德國部份從威瑪共和時期

（1919-1933 年）談起，但著重於當前德國時期。日本部份則由二次世界大戰後談

起，著重於 1994 年之後的日本，紐西蘭自 1936 年政黨制度才開始穩定，從此之

後由兩個主要的政黨—「勞工黨」(Labor Party)和「全民黨」(National Party)─輪流

執政達 60 年之久，其他小黨在這「單一制」下很難獲得席位，至於其他國家則因

政治、社會、文化、選制之環境差異，亦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效果。 

                                                 
3 傑瑞‧蠑螈劃分模式(Gerrymander)，又名為不公正的劃分選區。此名詞源自於 1812 年美國麻

薩諸塞州州長傑瑞(Gerry)，在該州參議員選舉中重新劃分選區，將反對黨的票源集中在少數地

區，使其所屬的共和黨獲得較多當選席次，各選區在形狀上於是變得離奇突兀。由於其中有個

選區形狀像隻蠑螈(Salamander)，被一位記者發現，靈機一動，於是將州長名字與蠑螈合組成此

一新字。其後人們對此類只求勝選，任意調整選區的作法，皆稱之為 Gerry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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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因素與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各變項間關係有可能影

響的因素，並釐清各因素之間的關係。因此研究架構 4如下圖 1 所示： 
 

                         4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論文研究的研究架構有四個重要部分： 
第一個部分立法委員單一選區兩票制之檢討：包括環境因素、政黨取向、人

民需要等與兩票制之操作、選區劃分之規範、現行法令三個中介變數間的直接關

係。 
第二個部分兩票制之操作、選區劃分之規範、現行法令三個中介變數和政治

水準間的直接關係檢討。 
第三個部分環境因素、政黨取向、人民需要等和政治水準間的直接關係檢討。 

                                                 
4 「研究架構」是指研究者對研究的問題情境中可能包含的變項4、以及變項之間可能關係的整

體性看法。譬如想探究影響體重的因素，則必須設想所有可能影響的因素，並釐清各因素之間

的關係。譬如認為營養、遺傳、運動和性別因素會影響體重，而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

此即該研究的研究架構。 

兩票制之操作 

選區劃分之規範 

政治水準 
環境因素 
政黨取向 
人民需要 

 
 

現行法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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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部分環境因素、政黨取向、人民需要等透過中介變數與政治水準之間

的直接關係檢討。 

單一選區兩票制改革之政治背景 

根據 2000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天下雜誌第二三五期所公佈之「二○○一年國

情調查」，高達 63%的受訪民眾不信任立法委員是真正代表人民問政；有 30%的民

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人覺得最不光榮的事情。根據 2001 年 5 月 24 日民調公司

之民意調查，高達七成七的受訪民眾不滿意立法委員的表現。 
台灣需要理性多元相互尊重的公民社會，從以上數字不滿意立法委員的表現

比例高，另立法委員的密度偏高，台灣平均每十萬人中就有一位立委（如以第六

屆立委 225 席計算）；美國眾議員 435 人，平均每 63 萬人產生一席；日本眾議員

480 人，平均 26 萬人產生一席；印度國會議員 543 人，平均每 156 萬人才產生一

席。我國屬於國會議員密度偏高的國家，再加上政治文化長年被黑金體制所塑造，

因而推論出能在選舉中勝出者，一半以上是專業能力及操守有成長之空間。因此

為了去蕪存菁根絕國會成為藏污納垢之所，我國的立委人數應當大幅減少並應提

昇國會問政品質。以上資料雖年代久了點，這些年來從媒體、文章評述、學者專

家的意見中，立委的表現還是負面的多。 
人類並非理性的動物，而更是善於合理化的動物。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台

灣從威權轉型到民主鞏固一路發展出很多具特色的「台式民主」。國家認同的分歧

未隨國家成型與政治轉型而消失，因此民主化的過程與代表民主的選舉機制，被

迫必需承擔「認同政治」所衍生的非理性與不穩定，台灣的確需要理性多元相互

尊重的公民社會。台灣的民意代表選舉過去皆採用「複數選舉區」制度（即一區

選數席），這正是造成黑金政治及立委素質低落的關鍵原因。這種選舉制度目前全

世界很少實施，台灣過去實施此制度，證明這是一個極差的制度，已到了非改不

可的環境地步。 

民意民氣思改革 

美國政治學者道爾（Robert A. Dahl）所描訴「多元式民主」的國家，是由許

多人透過多管道共同參與的政治，也就是公民普選、代議民主。道爾認為多元式

民主有六項必要條件那就是，選舉產生的代表；自由、公正定期的選舉；言論自

由；訊息的多樣；社團的自律自主；包容性的公民身分。一般認為「台式民主之台

灣」朝上層知識菁英與下層販夫走卒的兩極化迅速發展，而具理性、能把理念實

際化的中產階級相對疲弱，理性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有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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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人民對立法委員的表現不滿意 

鑑於立法院整體的立法問政及形象不佳，被民眾視為最大亂源之一，讓民眾

失望，因而台灣教授協會等社會團體數年前共同發起改革立法院亂象，提升立法

院問政品質的行動，就從立委減半開始。此外也主張：配套的選舉制度應採單一

選區一席制（一區只產生一席），及兩票制（一票投區域立委，一票投參選之政黨），

如此引導立委專注國政及立法工作，才能建立優質的立法院及民主政治。這項遊

行獲得上萬人上街頭支持且也一一實現如單一選區兩票制問題。可見當前社會對

立法院、對政府改弦更張的殷切期盼， 
立法委員的權力真是包羅萬象，使得立委各個神通廣大、法力無邊，卻不必

負任何責任（例如，不像在德國，其議員的言論免責權不包括「毀謗他人名譽」的

言論）；難怪台灣的立法委員可以肆無忌憚：吃裡扒外、動搖民心，八卦開講、無

稽造謠、以羞辱國家元首及各級官員為樂，流彈四射、傷及無辜、尖酸刻薄、毫無

為人起碼之厚道，鬧得全國雞犬不寧，雖有紀律法等約束但效果不彰。 

立委的選制改革提昇國會的素質 

由於複式選區不可讓渡式，每一區應選的立委名額不止一名，而是五名、七

名、十名（台北縣甚至高達二十名），所以，候選人想要當選，毋須得到普遍選民

的認同，而是只要得一小部分特定人士的支持就可以篤定當選，而根據研究的結

果，許多當選人只得到一區中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選票；也就是說，一個僅管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選民討厭、不認同的人，卻只要有百分之五的選民支持他（她），

其亦能成為立法委員。或者選舉人平時或在競選時走偏鋒、作秀式問政，只要引

起特定族群的共鳴，便可以當選。難怪許多政治人物平日不好好研究法案，不出

席會議，卻拼命作秀爭取媒體曝光的機會以炒高知名度，也不管得到的是好名或

壞名，而有專業、有理想的人反而只有靠邊站的份。 
更嚴重的是，立委平時不好好開會，只會從事政黨惡鬥及忙於私人的事業，

到休會前的最後一天才要一口氣表決上百個法案，立法的品質簡直慘不忍睹；然

後這些「利委」又藉此機會為了讓對自己的選票或荷包有利的法案能夠通過，出

口便是除非能讓他（她）自肥的法案先通過，否則揚言對其他法案其一律反對到

底，管他的國計民生，若行政機關想要為國為民有一番作為，卻被立法院綁死而

完全動彈不得。而這些立委平日口口聲聲是為了人民福祉，其實完全為了一己之

私、一黨之私，至此可謂醜態畢露。 

「單一選區」制度，必須努力才有當選機會 

除弊後緊接著要興利，所以廢除「複數選數區」制度之後，重新的劃定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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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單一選區」（小選區）制度，每一區只選一人，即由得到最高票的候選人才

能當選，改良目前立委的選舉制度才能有效提昇國會的素質。這種制度有下列好

處： 

（一） 每個選區參選人數會減少（原則上每一黨應只提名一人參選），選民易瞭解

候選人的能力、操守，也會較用心去了解候選人的背景，因為選出來的將

是其地區唯一的代表，所以每個候選人都會被放到顯微鏡下檢驗，形象不

佳者將無所遁形。 

（二） 當選的人都是拿到選區中最高票的人，即那個地方最優秀、最多人認同、

第一名的候選人，立委素質自然提高。反觀，現在的選舉制度下被選出者，

有的是該選區第一名當選者，亦有第五名、第十名、甚至第十三名的當選

者，立法院猶如資優班與放牛班的混合班，良莠不齊，表現當然不理想。 

（三） 由於每個選區只有一個名額，所以若是兩大黨競爭，當選者的得票率會過

半；就算是三大黨競爭，首選者的得票率也至少會接近四成。也就是說，

任何一個政黨如果想贏得選區的席次，其提名的候選人必須是能夠向普遍

大眾做訴求的，也就是說其條件與形象必須是社會大眾普遍可以接受的人，

因此候選人的素質自然不可能太差。 

（四） 由於每區只有一個席次，當選後立委的責任區非常分明，如果對地方的承

諾有做到，則有掌聲，如果做的差則連任就有危機；不像現在一區數席的

制度，一區多人，可以爭功諉過。如果表現太差，遭全國人民譏笑，會使地

方人士感到蒙羞，則連任勢必有問題；因此每個立委都會拼命努力。 

實施單一選區制，並不會使買票更嚴重 

（一） 過去的複數選舉區才會使買票更為嚴重，因為一區可選多人，候選人只要

保住自己的地盤就可以當選了，所以，在各擁山頭林立 5、互不侵犯的原則

下，每個候選人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大肆買票，例如同在台北市北區競選，

你在松山買，我在北投買，他在士林買，互不干涉。但是若改為每區只選

一人，則誰買票勢必影響他人的當選，因此每位候選人必定睜大眼睛、成

立抓鬼大隊、緊迫盯人，讓他人無法動手腳買票。 

                                                 
5 山頭林立即表示各個擁有自己的人脈,系絡,獨霸一方,影響一特定地區如軍閥割據擁有兵權敢

跟中央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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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的選民素質日日提昇，買票的效果已急速下降，「拿陳三，投王四」的

情形也屢見不鮮；足見會受買票影響者有限，買票已不是勝利的保證。何

況買票的候選人通常形象極差，不易獲得多數人認同，而在單一選舉區制

度下想勝選必須得到相當高的票數，這並非靠買票能達成的；所以各政黨

不能妄想靠推出形象低劣、純憑買票的候選人而來「買到贏」。 

（三） 因為認真研究法案及審查預算都得不到媒體的青睞，所以許多立委都把工

作重點放在質詢上；除了在質詢時標新立異，貼大字報、咆哮怒罵、撕預

算書、搗毀物品、上演變裝秀、各項道具一應俱全，目的只在羞辱官員，更

嚴重的是數十名各部會官員必須兩周之久，天天枯坐在議場觀看立委的「歹

戲拖棚」，浪費寶貴時間。 

立委減半後，則質詢時間自然減半，而且優質立委的質詢也能針對要點，形

成良性問政方式的競爭。讓人人皆了解惡質的立法院已成了台灣最大的亂源，再

這樣下去，台灣的競爭力勢必嚴重衰退，而葬送掉台灣人民的幸福與前途。安德

烈、海德伍（Andrew, HeyWood 1999）認為合法理性是通常被定義為絕對合法性，

如同有決定性的區分開實質力量如人民的選舉權決定官員能否執政，而執政權一

被賦予，執政權威當局即應公正行使政府行政職權的力量，所以政府有能，人民

有權即如所述合法的定義。 

單一選區兩票制符合正義、公理、技術操作 

單一選區兩票制機制之政治背景，法理言，具備較正義、公理、技術操作，兼

顧南橘北枳的自然法則現象，能夠為人接受，是為內外環境成熟使然，整體來說

亦臚列下以幾點： 

（一） 立法委員選舉長期以來，受到地方派系的影響 

回顧過去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所採行之「單記不可讓渡投票法」（或通稱「大

選區」制），不但造成地方派系林立，（臺灣地區的選舉，長期以來，受到地方派

系政治菁英 6的影響，極為深遠）。自從 1949 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辦理全國

性地方選舉以來，地方派系即逐漸主宰與壟斷地方政治、經濟等國家大政，進而

干預中央權力的分配。在一黨獨大的威權時期，地方派系勢必與政治、經濟利益

相結合才得以壯大。地方派系與國民黨之間，嚴然是生命共同體，彼此是相互依

                                                 
6 少數精英廣泛地影響社會各部門的重大決策,是以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有關這些佔

有權力地位的精英之特性與角色,以及其與社會之互動等等的研究,便成為政治學主要的研究範

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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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對待的關係。它常會因經濟的景氣與否、社會的脈動、政黨的輪替，而產生變

化，它對社會民主化過程、轉型，固然有其緣由重要性，但是其所衍生的社會問

題，政治問題，卻是極為深遠，且值得分析研究的。 

（二） 賄選買票嚴重黑金政治氾濫 

精省後 7黑金政治氾濫，賄選買票嚴重，且立法委員提出之議題及其表現易走

極端，而且影響立法院議事品質與效率。的確過去我國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

所以規定為「依附式」的「一票制」，有其時空關係，而各國實施的選舉制度並不

相同，主要視其政治環境及人民期待，要求形成何種政體，單一選區兩票制期待

應是破除賄選買票黑金政治氾濫利器。 

（三） 鄰近韓國與日本制度對國內有激勵作用 

先前與我國同樣實施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法制度的韓國與日本，已經將

其選舉制度作大幅改革，姑不論其時空背景因素為何，放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

投票法制度而改採單一選區與比例代表混合使用的方式（但韓國是採一票制形式

而日本是採兩票制形式），更是替我國選舉制度的改革增加動力來源。在這樣的政

策環境背景下，朝野關注的國家發展會議 8針對選舉制度作全面性的檢討與改革建

議恰是其時。 
政黨政治可說是民主政治的本質，但是政黨政治的運作卻受到許多因素的影

響。兩票制的實施在一方面有助於政黨減輕黨內競爭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因為在

單一選區中，一個政黨只有一個候選人，沒有候選人「違紀參選」的情形出現，使

黨紀受到尊重，也使政黨的輔選工作較為單純，整個選舉競爭即是政黨間的競爭。

一方面就選區選民來講，一個候選人即代表一個政黨，也較能感受到政黨政治的

運作本質。 
根據法國學者杜法傑（Maurice Duverger）於 1951 年出版「政黨」（Political Parties）

                                                 
7 民國八十七年第四次修憲,確立「精省」,亦即凍結省自治選舉並得以法律調整省政府之組織功

能業務與組織；省承行政院之命監督縣市之自治;省設省政府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此外更

設有省諮議會(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精省之後的進一步發展,為「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

調整暫行條例」(以下簡稱「精省條例」)與「地方制度法」。依法,台灣省政府在為期二年之精省

過程中,被界定為行政院派出之機關,非地方自治團體;省雖然依該條例第二條享有監督縣市自

治事項、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及從事其他經由法令授權或行政院交辦之事項,但原先行政院版

中所明文列舉之十三項省監督縣市之事項被刪除;而且省政府組織規程改由行政院訂定送立法

院查照,不採原先行政院長蕭萬長與省長宋楚瑜所達成之由省方制定由行政院備查之共識。 
8 「單一選區兩票制」是 1996 年底召開的「國家發展會議」中跨黨派的共識,也是「憲政體制與

政黨政治」分組的共同意見。顯而易見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已經成為學、政兩界另一項莫

能禦之的「聖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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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在此書中他提出著名的「杜瓦傑法則」（Duvrerger’s Law），包括：1.相對多

數決制傾向產生兩黨制。2.比例代表制易導致許多相互獨立政黨的形成。3.二階段

多數決制易行成多黨聯盟。其實實施相同的選舉制度並不必然就會出現一樣的政

體，學者賴克（William H. Riker）將後比例代表制及二輪多數票決制稱之為「杜瓦

傑假說」9。 
林國棟認為，民主國家的選舉制度中，選民的政黨認同越強者，越可能進行

策略性投票。選民在單一選區的策略投票為黨際間選票之轉移，在複數選區是黨

內間之轉移。如果政黨提名多名候選人，政黨認同愈強者，全家越不可能投給同

一候選人。不管是在那一種選舉制度之下，對選舉結果越關心者越可能從事策略

性投票。觀察國內歷屆行政首長選舉的各政黨得票率之波動程度遠高於複數選區

之選舉，不同選制的確造成選民策略投票上的差異。台灣自第七屆（2007）立委

選制從廢除 SNTV 改採「單一選區兩票制」，是不是會發展出兩黨體制？因此，「杜

瓦傑法則」及「策略投票」是觀察台灣的策略投票行為的重要指標 10。 
在檢驗多數票決制與比例代表制形成的政治意義之基準應繫於：選票與反應

出來的議席是否相等；是否形成多數政黨；是否有人為操縱議席的分配，這三點

才是最主要的檢視基準。其次；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採行，將產生「中間選民

定律」（median voter theorem）的影響，候選人如果要勝選，其政見的提出便得反

映出選區多數人的偏好，這樣使得偏狹性的政見無法獲得支持。在另一方面，由

於比例代表的設置，提供無法在單選區獲得代表的少數群體有機會在比例名單中

列名，有助於解決少數群體的代表問題。在兩票制之下，單一選區將對兩個大黨

的形成較為有利是可以預見的情況，同時不分區名單的席次在總席次上所佔有的

比重也將直接影響政黨的命運。 

臺灣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之評析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改革已獲施行，立委自第七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

連選得連任。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七十三人。每縣市至少一人。自由地區平地

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三十四人，區域立委

席次依直轄市、縣市人口比例分配，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不分區及

僑選立委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的政黨依得票比

                                                 
9 Duverger 的理論事實上是建構在地方選區的策略投票上，也就是杜瓦傑法則 是必須先滿足地

方的選舉，要建構在地方兩黨型（local bipartism）競爭的態 勢，然後才可以推論到全國兩黨

制的結論。 
10 林國棟(2007)，黃埔學報第五十二期有關《選民投票的策略因素辨析：「杜瓦傑法則」及「策略

投票」的再觀察》，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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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選出，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等等規定，經實施後之問題

檢討評析如下： 

選民會有明顯「分裂投票」的傾向問題 

究其原因可以回溯到選舉戰略的考量，因為選民會有明顯「分裂投票」的傾

向，因為採取「兩票制」，可能會將第一票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第二票卻投給民

進黨，真正違反民意。另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情況下，如果同質陣營若有

多人參選，這時選民會在「惜票心態（西瓜效應）」的作用下而扭曲其投票行為，

亦即怕他認為最好的人不會當選，而把票投給他可能並不是最喜歡，但當選機率

較高的人，以防止最討厭的人當選。這種防止最討厭的人當選的選制，這是有違

選賢與能（選出選民心中最好的候選人）的精神。 

單一選區制主要在於「贏者全拿」問題 

一般客觀公正的說，單一選區制主要的問題在於「贏者全拿」（Winners take all）
廢票（死票）的產生而犧牲少數民意 11的制度，的確會造成國會席次分配不公，第

七屆立委選舉結果即明顯發生，使大黨代表過多，小黨代表過少，不能精確地反

映民意及政黨實力，單一選區制度會讓小黨不太容易有生存空間。因此，採行單

一選區制度，可能產生的問題是小黨所得到的票數不能夠在國會席次得到適當的

分配。讓不分區的席次能夠真正有效地讓小黨或得票數少的政黨在國會中獲得有

效席次，使其代表的民意得以在國會運作中有合理的參與，更能顯示對多元社會

的尊重與包容。而改進之方法，即增加不分區名額，不分區的席次由現行大幅提

高到二分之一的程度，尊重小黨的存在，用選政黨的方式彌補小黨在國會席次分

配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單一選區制實施之後，有關相對多數決問題 

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採行，將產生「中間選民定律」（median voter theorem）

的影響如前揭所言，候選人如果要勝選，其政見的提出便得反映出選區多數人的

偏好，這樣使得偏狹性的政見無法獲得支持。其次，經整理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

亦有下面的缺點： 

                                                 
11 死票(或廢票)的產生犧牲少數民意,計算各個政黨在選舉中的得票數,轉化成議會席此的方式,在

不同的設計之下,將會有不同的結果,如單一選區相對少數決造成兩黨競爭態度的形成以及死票

的產生,複數選舉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multi-member district,singlg non- Transferable vote,簡稱

sntv)時,可以發現,其主要的特色之一便是在選舉與席次的轉化有相檔的比例性、有利少數意見

的表達(或是減少死票的產生),以及選民與代表之間建立直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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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較有分裂傾向的意見群屬不公平，例如歷次選舉中，所謂藍營的分裂傾

向通常高於綠營，因此，在分裂藍對團結綠的情況下，易出現在特定選區

中，泛藍選民多於泛綠，但卻因候選人分裂使得綠營的候選人當選，嚴重

違反多數民主的精神。 

（二） 易製造政客籌碼，亦即特定政客會挾參選自重，向己方陣營索求分贓，美

國的肉桶立法（pork-barrel legislature）並不是罕見之事，若索求未遂，則

以「參選」達到玉石俱焚的效果。 

（三） 此選制也可能鼓勵負面化的選舉思維，選舉原應是「擇其所愛」的快樂行

為，卻不幸地變成「去其所惡」的苦痛選擇，在某些政黨刻意使用「撕裂族

群」的選舉造勢方式，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將犧牲少數族群的權益，甚

至成為國內政黨法西斯化的階梯，應該改成單一選區絕對多數決。 

（四） 相對多數決制候選人不必取得有效票數的半數以上，只要比對方選票相對

取得領先，即可當選。相對多數決（Plurality formula）：一次投票決定當選

者（first-past-the-post），比較各單一選區中候選人所得票數最高者（比較之

多數），就可決定其為當選者，此制優點為手續簡單明瞭，缺點則是沒有過

半數選票也能當選，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存在，應該改成單一選區絕對多

數決。 

目前全世界還有五十五個國家，是採單一選區單記相對多數決制，這種選制

在台灣的首長選舉採用；還有三十個國家是採用單一選區兩輪投票制，這個選制

一定要選出超過半數或三分之二的當選人。選舉人或許剛開始不習慣，其實是可

以克服的。 

有關政黨5％的得票率門檻問題  

由於比例代表的設置，提供無法在單選區獲得代表的少數群體有機會在比例

名單中列名，有助於解決少數群體的代表問題，據估計當前世界各國採用政黨比

例代表制最多有六十六個國家，其類型有多樣性，如採封閉名單、開放名單等，

不分區名單的席次在總席次上所佔有的比重也將直接影響政黨的命運等等。 
一般情況而言，不分區席次比例越高，對較小政黨有利，關鍵在於進入政黨

的門檻，門檻低的話，就能讓小黨有生存空間，且能保留政治反省空間，這些都

是制度的配套設計。但是，目前政黨的 5％的得票門檻對較小的政黨與初期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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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勢力的持續 12，自解嚴以來是一個挑戰，這在第七屆立委選舉上已明顯發生，

除國民黨與民進黨之外，其他政黨都無法跨越 5％之門檻，壓縮小黨之參政空間。 

有關兩票制並立制問題 

日本的並立制，因為這種制度比較簡單，我們也比較習慣這樣的制度，此一

制度單一選區是投選區的票，政黨比例代表就投政黨的票，彼此之間也不會產生

影響，但日本最近幾年選制改革後的選舉，仍未能改善自民黨的金權陰影、門閥

派系，大選的得票率遠遠低於其席次率，違反民主代表的精神。德國聯立制，必

須先決定比例代表制的席次，然後再扣掉選區產生的候選人，這樣比較複雜；但

德國制可以避免選區劃分的爭議，因為政黨形象票數幾乎可以決定最後的總席次，

所以各政黨對地方選區的劃分比較不會斤斤計較，糾纏不清。 
相對地，地方派系在選戰中對黨中央的勒索力量也消失殆盡，只要政黨不那

麼在乎地方當選多少席，就能提名形象清新、可以提昇政黨形象的候選人。對選

民來說，他們既可以在地方選區選出自己喜歡的人選，又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政

黨，所以這個制度比較能發揮功能。 單一選區制容易走向地方性，美國是因為有

參議院，可以照顧到全國性的利益，所以才沒有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採用六比四

的方式，不但可以照顧到地方民意代表性的六成，另外四成的全國不分區，也可

以考慮到全國性的利益，若兩者平衡，即可達成選制上的共識。 

有關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與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之比較 

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係依其政黨得票率來分配應以政黨比例代表選出的固

定名額，與各政黨在區域選舉中的當選席次之多寡無關。其主要優點及缺點如下： 

（一） 優點：1.當選席次之分配較為簡易。2.選民可同時表達其政黨偏好與候選人

偏好。3.政黨選票之名單候選人與單一選區之候選人平行競爭，彼此無排擠

效應。4.防賄效果優於現制。5.無超額當選問題。 

（二） 缺點：1.政黨得席率與得票率易形成落差。2.有利於大黨與既有政黨，較不

利於小黨或新興政黨。 

單一選區兩票聯立制是以第二票（政黨得票率）為基準來決定各政黨應得的

                                                 
12 長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七的「戒嚴體制」下中央組織問題、海峽兩岸的交流等等,幾乎

都被凍結了。解嚴後,大環境的約束,開始鬆弛了,組織享有較過去更大的發展空間和行動自由,因
此,探討台灣在解嚴後所出現的各種變化,將是有義意的課題。觀察解嚴後的政治關係:第一部份

是關於解嚴後的兩岸交流問題。第二部份是解嚴後的組織變革應對問題。第三部份是一般對政

治活動的參與問題。第四部份是激進團體或個人熱烈參與政治活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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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次，扣除各政黨在單一選區中已當選的席次，再來分配比例代表席次。其主要

優點及缺點如下： 

 優點：1.公平性較高，政黨得席率與得票率一致，小黨將有生存空間。2.

選民可以同時表達其政黨偏好與候選人偏好。3. 防賄效果優於現制等。 

（二） 缺點：1.當選席次之分配程序較為複雜，席次分配結果與小選區選舉結果出

入頗大。2.易形成超額當選、總席次增加的情形。3.易形成小黨林立。4.易

有分裂投票之現象。5.政黨於小選區所獲席次愈多，愈不利於政黨名單候選

人，容易造成政黨內部同志之緊張關係。 

有關原住民立法委員選區問題 

2005 年 6 月第 7 次修憲後 ，憲法增修條文第 4 條第 1 項、第 2 項就立法委

員之選舉採行所謂單一選區二票制併立式之選舉制度，將立法委員人數減半為 113
席，以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 73 人，每縣市至少 1 人、平地及山地原住

民各 3 人、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 人之席次組成。就區域立法委員

部分，選區劃分原則應以人口比例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之劃

分原則。區域立委採單一選區，每一選區之人口數約 30 餘萬人，選區劃分變得相

當小，惟平地及山地原住民立委選區仍然維持複數選區，亦即維持全國為一個選

區各選出 3 席，造成選舉區太大、服務選民困難、選舉社會成本高等問題仍然存

在，已有部分原住民委員醞釀要檢討劃分為單一選區制之提議。 

主要國家憲政設計與選舉制度比較 

主要國家政治體制、政黨制及內閣平均壽命之比較如下表所述。目前實施的

單一選區兩票制度，若從當前各主客觀條件，除尚需作部分問題之檢討外，還算

是比較多國家採行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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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憲政設計與選舉制度表 

國名 憲政設計 選舉制度 單一選區 兩票制 
有效國會

政黨數目 

內閣平均壽

命（月） 

德國 內閣制 混合制（聯立式） 是 是 2.6 47 

英國 內閣制 相對多數 是 否 2.1 81 

法國 雙首長制 兩輪絕對多數 是 否 3.3 29 

美國 總統制 相對多數 是 否 2 48 

日本 內閣制 混合制（並立式） 是 是 3.1 58 

芬蘭 內閣 比例代表 否 否 5 13 

荷蘭 內閣 比例代表 否 否 4.9 34 

挪威 內閣 比例代表 否 否 3.2 55 

澳洲 內閣 選擇投票 是 否 2.5 102 

加拿大 內閣 相對多數 是 否 2.4 104 

紐西蘭 內閣 混合 是 是 2.0 64 
註：本表乃轉引根據 Arend Lijphart1984 年之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一書及吳東野 1996 年、王順文（1998）。 
  

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方法之探討-德國、日本、俄羅斯選舉之實例比較一文綜

合而成，而所謂有效國會政黨數目，並非實際政黨數目，而為內閣之平均數目，

以五為最多黨的情況。以上述民主國家的經驗來看，就政黨制而言，採用比例代

表制的國家易造成政黨林立的情況，尤以芬蘭最為嚴重，其他採用「單一選區兩

票制」或多數制，則有助於形成兩大黨的情況；再以內閣的穩定性來看，最穩定

的是小選區一次投票多數決的制度（平均約可達到 80 個月以上），其次是混合制

單一選區兩票制（約 50 個月以上），而最不穩定的則為比例代表制（平均只有 30
個月，而以芬蘭的 13 個月為最頻仍。足見單一選區兩票制，不論從政黨制、憲政

設計角度而言，內閣制、總統制都相對算是比較平穩之政治制度。 
選舉制度對政治生態的影響，並非單一或直線關係，經常必須同時考量如：

歷史、文化、種族、地域、語言、宗教、政黨及意識形態
13、或其他政治制度、或

特定權力結構等相關變數的影響。因此，吾人應以整體觀察分析，掌握動態變化

                                                 
13 由於思想是由社會所決定的原則,在政治知識中不可能有超越時空的絕對的永恆的制真理；只

能有與一特定時空相關的相對的真理,那就是意識形態。使自己有能力從競爭中不同的意識形

態中,除去錯誤的部份,保留正確的部份;最後,建立一在特定歷史時代及特定社會環境之內正確

的綜合性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替統治階級服務的一種政治與社會理論,統治階級透過此種

理論而合理的解是事實上由於統治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壓迫與被壓迫,或剝削與被剝削關係所

產生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現象,使事實上這種社會結構現象的不合理性被否定,而被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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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方能正確評估選舉制度改革對政治環境變遷所產生之影響效果。要言之，

真正重要的目標在於，提出適合特定時空環境下所需求的選舉制度，而立法委員

單一選區兩票實施之後，經雖有其需多優點，但經檢討亦有許多需檢討改進之處。 
另外，楊鈞池等人 14亦認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有下列三點優點：1. 政黨可以

提名條件最佳的候選人，爭取大多數選民的支持。2. 政黨透過提名程序與輔選資

源，可強化政黨的主導能力。3. 促使理念接近的政黨進行選舉合作。但亦有下列

二點缺點：1. 區域立委選區劃分等議題不容易解決。2. 現行憲法規定的婦女保障

名額將難以解決。現行憲法規定婦女保障名額的產生方式為：每直轄市、縣市選

出之名額，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一人，超過十人者，每滿

十人應增婦女當選名額一人。如果採行單一選區，且兼顧婦女保障名額規定，勢

必有部分單一選區無法順利產生區域立委，造成更嚴重的問題。 

結語 

單一選區兩票制是朝類似日本的「並立制」，還是採用類似德國的「聯立制」。

事實上兩者的本質不同，我國目前選制就是一種「並立制」，日本最近幾年選制改

革後的選舉，仍未能改善自民黨的派閥派系、金權陰影，大黨的得票率遠遠低於

其席次率，違反民主代表的精神，建議中央政府改革選制提議不能不注意到這點。

台灣實行單一選區兩票制之成功，必須要有其他的配套措施，例如重新檢討行政

區重劃、選區重劃、憲法和選罷法的修改、陽光法案的實施以及公辦初選制度的

實行，而選區劃分必須制定日出條款，以減輕對現行政治人物的衝擊，重要的是

要提高選民對政策觀察的素質，並謹就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實施提出下列各項之檢

討與建議： 

（一） 聯立式的選舉制較符合台灣當前政治文化 

單一選區兩票制如改採德國的「聯立式之單一選區兩票制」，似乎較符合台灣

當前政治文化特色意義，也較有利於小黨發展，適度給予小黨發展機會，讓各種

不同意見者有機會提出看法，正符合議會政治的理念。由於聯立式的選舉方式，

不僅擁有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優點，也能提供小黨些許的生存空間，因此，頗受稱

道，也符合台灣當前政治文化及多元文化特色需要。 

（二） 為增加立法院小黨參政空間，政黨門檻似宜降為 3％ 

                                                 
14 楊鈞池、劉念夏(2001)，國政研究報告有關《立委選舉制度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分析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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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比例門檻之設置，雖為了避免立法院政黨體系的零碎化，但若太高小黨

無法生存，壓縮小黨的參政空間，太低則造成政黨林立，容易形成關鍵少數，小

者議事運作，大者影響政局安定。惟就以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只有國民黨

及民進黨可以分配不分區席次，對於小黨之參政明顯不公平，似宜將門檻降為 3%，
以切合公平正義與維持各政黨之發展空間。如民進黨於選後即認為此一選舉制

度形成「票票不等值」，違反選舉平等原則。而無黨聯盟、親民黨黨、新黨

等小黨幾近面臨絕跡於國會的困境，因此醞釀修改百分之五的門檻條款，

以謀求其生存空間  。  

（三） 選風之敗壞，與媒體的報導、公民道德教育有關 

深入分析而瞭解目前選風不好，亦非僅肇因於法治不彰、政治不清明，且與

選舉制度本身關係不大，主要是受各種原因造成的，本研究認為反而與政治人物

之表現、媒體的曲解報導、公民道德教育之低落關係密切，影響較深遠。日本、德

國及紐西蘭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後，另一方面設計很多配套措施兼顧整體政治發

展可為證明。 

（四） 並立制對小黨不利與因應策略 

根據研究，立委選制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式，在第七屆之立法委員選舉

中，國民黨之區域立委得票比率僅 53.49％，政黨得票比率為 51.23％，但在全部

的一百一十三個席次當中，國民黨獲得 81 席（包括不分區 20 席），席次比率約高

達 72％，亦即獲得約四分之三之席次。而民進黨之區域立委得票比率為 38.17％，

政黨得票比率為 36.90％，得票率均超過三分之ㄧ，但在全部的一百一十三個席次

當中，民進黨僅獲得 27 席（包括不分區 14 席），席次比率僅約 24％，席次比例不

到四分之一，造成獲得席次與得票率相當大之落差。反之，如採聯立制，依其得

票率，民進黨將可增加約 10個立委席次。其他政黨則因未能跨越 5％之門檻而無

法分配不分區之席次，這也直接證明立委選制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並立式，相當

不利於小黨之存在與競爭。 

（五） 如單一選區中選擇絕對多數選舉制，有助於政局之穩定發展 

以目前情勢為例，藍、綠兩陣營可以各自聯合而不需合併，另一種方式提供

參考，意即在第一輪投票時可以相互競爭，到第二輪投票時，再彼此聯合，如此，

國內就可以維持三至五個，甚至六個相關政黨數目，而不一定要變成兩大政黨。

理由很簡潔的說；第一、是可以把選舉民主深化成憲政民主。第二、是有助政局

之穩定發展。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遊戲規則所彰顯的代表性及平等均值等的理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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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憲法中以憲政價值的方式被標舉出來，非勝者全拿，小黨亦有生存發展空間。 

（六） 雖然兩票制仍然無法直接解決許多諸如賄選的問題，但對政黨政治的形成

較有幫助 

雖然兩票制仍然無法直接解決許多諸如賄選的問題，其至少較既有而可以給

予選民更多意思表達的機會，長期觀察一台灣人民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已經養成很

能調適之理性、感性與智性，相當不容易。回頭看 2004 年正副總統選舉，雖由口

口聲聲自認為代表清廉改革的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連任成功，姑且不論或許有

特殊因數促成。但同年（2004 年）之後第六屆之立法委員選舉，卻由國民黨與親

民、新黨掌握立法院過半席位。而第七屆立委選舉結果，僅有國民黨、民進黨及

無黨聯盟三黨存有生存空間，其他政黨幾乎已消失在立法院， 
兩票制與派系政治，在 SNTV 下，地方派系深入政黨運作的核心是經常被批

評的地方，此種情況可從幾方面來講，首先，政黨的提名人選不能與當地派系勢

力相背離，如果所提人選不是派系中人，也需事先為派系所接受，否則提出人選

無法獲得派系支持，將造成其當選的困難。尤其在派系勢力長期以來已壟斷當地

絕大多數的政治資源地區，派系間的權力互動幾乎就決定政治勢力的類型，在許

多情況下，派系之間以各種默契瓜分地方勢力，在這些地方，政黨提名派系人士

出來競選，美其名是結合地方民意，實則只是替派系候選人的「加冕」而已。 
其次，SNTV 的複數選區也有利於地方派系的生存，在一個典型具有兩個派

系存在，而應選名額在兩名以上的選區中，個別派系較易推出所屬人員出來競選，

而不會在票源上嚴重影響其他派系，對於派系的運作與維持有所幫助，再加上由

於派系勢力經常較政黨勢力具有草根性，政黨的輔選工作經常是藉助派系既存的

網絡進行動員，同樣的，政黨可能也擁有一些派系較缺乏的資源，如行政資源與

媒體運用，皆有助派系為其所屬人員做動員，這兩者如能相互為用將有利於選舉

結果。因此，雖然無法直接推斷SNTV的採用將造成派系政治的產生，但是在SNTV
下政黨運作受到派系政治的影響則是可以理解的。 

（七） 兩票制能否減輕派系對政黨的影響是一個複雜且沒有定論的問題，因為兩

者間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沒有任何之證明兩票制能否減輕派系對政黨的影響，實務見解日本實施兩票

制仍然存在派系對立對政黨的影響，但國情不同在我國內是否適用未可知，不分

區名單的設置在某種程度上給予政黨更多決定其候選人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的

運用當然包括將派系領袖置於名單中，成為權力協調的工具，以此角度看，政黨

似乎有更多的機會強化其功能。但是在另一方面，複數選區改成單一選區後似乎



 
 
 
 
 
 
 
 
 
 
 
 
 
 
 
 
 
 
 
 
 
 
 
 
 
 
 
 
 
 
 
 
 
 
 
 
 
 
 
 
 

 

育達科大學報．第 41 期．民國 104 年 10 月 

- 240 - 

未打散派系勢力，有時反而是將派系勢力更加定型化與區隔化，例如，在 SNTV
下在有兩個派系存在、應選名額四名的選區中，改成四個單選區後，各個單選區

仍然是由原來的派系勢力所把持，只是派系勢力在選舉時運作的範圍縮小而已。 
我國和日本一樣，都沒有明顯的地域主義，所以單一選區制似乎不至於誘發

區域型政黨的誕生，日本欠缺明顯的對立主軸，競選者的選舉訴求共同性很高，

而我國因為國家認同的歧異，候選人有明顯區隔，選民有很強的政黨認同投票動

機。所以，我國走向兩大黨制的可能應該比日本更強。而在單一選區制下勝選，

政黨必須贏得每個選區中間選民的支持，不能太偏激。這也連帶影響立法委員的

行為以及立法院的文化與風貌。 
另單一選區（First Past the Post,FPTP）選制之一般缺點，其有勝者全拿現象

（winner take all），一則會加劇族群衝突，撕裂社會；二則會壓縮少數、弱勢聲音

或新興政黨的出現，民主將不存在進步的空間，三則由於政黨集中，使主要大黨

被取代可能性下降，使得政黨較趨於腐化，這也必須經過時間的焠鍊與未來的檢

討。 

（八） 多元社會論，證明第七屆，第八屆立委選舉單一選區兩票制是使政治走上

清明之路。 

同一政黨內候選人容易發揮團隊精神，有助於強化政黨政治的發展。因為各

政黨希望增加其提名名單的代表性，或可擴大弱勢團體的參政。革除長期敗壞的

選風。 
主要以勤政及服務取向爭取支持而獲得選民支持；缺點是選區小，容易為黑

金勢力左右選情，不過因立委名額緊縮，選區範圍比鄉鎮大，黑金勢力影響有限。  
兩票制即為對不利小黨之缺點所為之補救，惟國人對民主法治教育不重視，

對政黨認同比對個人認同較之不確定，是存在的一項變數。 以多元社會論，單一

選區兩票制是使政治走上清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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